
津特设协函[2019]4 号

天津市特种设备安全与节能协会

关于缴纳 2019 年度会费的通知

各会员单位：

为进一步做好天津特种设备安全与节能协会（以下简称

“协会”）2019 年度各项工作，切实履行服务会员、服务行

业、服务政府的各项职能，根据《协会章程》和协会《会费

收取和使用管理制度》的规定，现将 2019 年度会费交纳有

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交纳对象

协会正式批准的单位会员。

二、会费标准

请协会会员单位在 5 月 1 日前交纳 2019 年度会费，逾

期一年未交纳会费的单位，视为自动退会，会费标准详情见

下表。




